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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用能许可制度是我国“双碳”目标下节能降碳的一项创新性制度，然而由于用能许可制度在我国起步较

晚且试点较为分散，因此在实施过程中因其定位不明确产生了诸多现实困境。本文通过实现“双碳”目

标下提升节能效益和行政效能的角度，对用能许可实施过程中定位不明晰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同时对现

存制度运行不畅的原因进行了剖析，通过明确用能许可性质、重构用能许可制度定位和激发行政效能三

方面为用能许可制度定位纠偏提供了完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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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nergy use licensing system is an innovative institution under China’s “dual carbon” goals 
aimed at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However, due to its late start and scattered 
pilot programs in China, numerous practical challenges have emerged during implementation 
due to its unclear positioning.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issue of unclear positioning in the imple-
mentation of energy use licens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hancing energy-saving benefits and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under the “dual carbon” goals. It also analyzes the underlying caus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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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operational inefficiencies in the system. Through clarifying the nature of energy use 
licensing, redefining its institutional positioning, and stimulating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this 
paper provides comprehensive recommendations to correct the positioning of the energy use li-
cens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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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的制定和施行，我国能源法治在制度体系上有了提纲挈领的基石。

在此时代背景下，如何锚定“双碳”目标，从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实现能源领域高质量发展的角度进

一步健全能源法律制度的体系建设，是现阶段能源法律工作的主要目标。用能许可制度作为“用能权有

偿使用和市场交易”制度中的事前控制机制，起到了准入门槛设定和监管功能实现的重要作用。然而我

国用能许可制度自 2015 年颁布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被首次提出后，实行的时间并不长久，

也尚未形成由点及面的制度推广趋势，陷入了立法不完善、制度定位不明确的现实困境。本文以“双碳”

目标视角为切入点，旨在探究用能许可法律定位不明确、制度运行不畅的成因，并探讨如何利用行政效

能理论为用能许可制度实现定位纠偏，实现降碳减污和能源利用效率提升的双重目标。 

2. 用能许可制度实现“双碳”目标的法理阐述 

2.1. 制度明晰：用能许可的内容解读 

行政许可制度作为政府规制的重要手段之一，与其他末端治理手段相对应，起到了事前控制和治理的

良好效果。用能许可作为行政许可的一种，是行政许可制度在能源法中的具体运用。自 2015 年《生态文明

体制改革总体方案》首次提出将节能量交易逐步转向用能权交易后，近十年间用能权制度在我国历经了从

无到有的创设和发展。用能许可制度则是用能权制度中设置用能主体准入资格的一项行政许可制度，表现

为行政机关根据用能主体的申请，从资源节约和提高能源利用率的角度对相对人进行依法审查后，准予其

在能源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下进行用能配额使用，并由有权机关进行全过程监管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 
我国《行政许可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结合学界对行政许可定义的主流观点，可见用能

许可设定的前提是有权机关即节能主管部门，对重点用能项目的能源使用设定了禁止性条件。用能许可

的核心是有权机关依照用能主体的申请，对该项禁止性条件的解除进行全方面的审查后作出具体行政行

为。法律效果是最终实现对符合法定解禁条件的相对人从事特定活动的资格赋予。 

2.2. 理论参照：行政效能理论的引入 

自十八大以来，行政机关的“放管服”改革得到了广泛的推进，简政放权、提高行政效率、优化行政

服务质量等要求已经成为了行政机关当下开展工作的目标指引。《行政许可法》第六条提出，行政许可

需要秉持高效便民的原则，因此许可制度在我国不再是以往政府“命令–控制”思维下的管制工具，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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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行政权力介入市场以弥补市场缺陷，在维持市场秩序的前提下实现市场资源更优配置的重要工具。“市

场经济是一种高效率经济，而复杂的审批程序、冗长的审批期限等会直接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甚至无效。”

[1]在此背景下，行政效能理论较好的回应了在市场交易机制对效率的要求愈发迫切的今天，如何保证行

政权力介入合理性的问题。 
行政效能理论在我国行政法领域的探讨，首先应用于行政组织法的原则构建上，应松年教授提出“行政

效益原则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指行政法律制度要以较小的经济消耗获取最大的社会效果。”[2]从表

面上看，行政效能和社会利益、公民权利的保护并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为了实现特定行政目标投入的行政资

源不同、成本不同、行政效率不同，行政目标的实现程度和周期必然有较大的差异。在行政效能理论提出之

初，也有学者批评指出行政效能理论应当适用于行政管理而不是行政法，行政法应当解决的问题是法律效

力，如何完成行政目标以及以何种速率完成这个目标并非行政法学的核心关切。但是在我国当下从全能政府

转向有限政府这一变革中，行政法律的目标不仅仅是罗豪才教授所提出“平衡论”观点下的平衡行政主体和

相对人两者权利，更是需要满足于对行政效率以及规制效果的更高要求，提出质疑观点的学者在近年来的研

究中也认可了这一点。在用能许可制度中，许可的设定不仅需要满足基本的用能市场秩序维护，更需要通过

合理的许可制度构建引导能源资源在不同领域实现更优配置。以行政效能理论反观目前的用能许可实践，各

用能主体虽对节能减碳减污以实现“双碳”目标达成广泛共识，但是关注的重点在于如何实现能源“绿化”

而非优化行政制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因此提高用能许可实施的行政效能是目前用能权工作的当务之急。 

2.3. 价值取向：节能降碳效率价值的实现 

将行政效能理论引入我国用能许可制度构建，主要是为了回答两个问题。其一是行政许可是不是用

能权实现“双碳”目标最佳的规制工具，现代行政法律的复杂性远非以往可以用强制、处罚或许可等手

段可以单独解决，如同布雷耶大法官对规制替代方案的研究“规制失灵有时意味着没能匹配以正确的工

具，来处理手边的问题”[3]，如果在许可制度实行的过程中没有妥善解决好这一问题导致市场失灵，规

制手段的变更将会耗费大量的行政成本，这也无法满足能源市场需要维持秩序以保证能源供给安全的需

要。因此需要通过对行政效益的考量，分析用能许可是否能像我国现行的排污许可制度一样实现良好的

许可实施效果，如果不能则应当及时选择合适的替代方式进行弥补。 
其二是用能许可中应当设置何种许可流程、何种许可内容。用能权及其相关制度的设定在节能减碳之

外，更重要的目标是通过能源资源的更优配置推动产业升级，合理的许可内容设定是倒逼用能企业改进生

产技术的关键。“针对特定的行政任务，即便适配了恰当的组织形式、资源和手段，但没有配以恰当的环

节、步骤、顺序、时限等流程，同样会使组织的效能打上折扣。”[4]通过明确合理的许可流程进入市场交

易环节的用能主体，需要依照符合效率的方式进行用能指标的统计、核算，倘若用能许可中行政主体监管

效率低下，必然无法及时发现相对人在许可制度参与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相对人出于逃避监管的目的虚报、

漏报指标经后续排查被施以处罚，如果不能做到高效完成监管措施的及时实施，无疑用能许可制度将难免

反复陷入亡羊补牢的循环中。因此通过行政效能理论的指引，行政许可制度可以通过提升行政效率，优化

许可内容以减少许可程序上的行政缺漏和制度空转现象。既然通过规制手段优化市场资源配置是用能许可

制度的重要目标，那么通过许可机制的优化实现行政资源的更优配置，则是完成“双碳”目标的必然要求。 

3. 用能许可制度定位偏离的困境与成因 

3.1. 用能许可总体定位不清晰 

用能许可作为一项我国能源市场的准入制度，理应成为能源市场化转型的坚实制度保障，但是和用

能许可法律化滞后的问题如出一辙，用能许可制度在试点地区之外实施程度都较为低下，成为了一种“双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5.135156


陈泽旭 
 

 

DOI: 10.12677/ojls.2025.135156 1101 法学 
 

碳”目标下象征性的行政工作。鉴于能源体制市场化改革在实践初期援引了其他领域市场准入制度的成

熟经验，如碳排放和排污领域的许可制度，因此其法律困境亦是其他许可制度演进过程中的共同弊病。

正如孙佑海教授对我国排污许可制度的实施困境评述：“究其原因，是理论上对排污许可制度缺乏清晰

的定位，制定条例缺乏明确的、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5]用能许可制度作为能源总量控制

制度下的重要抓手，理应具有强大的法律效力，为所有重点用能行为提供准许和核定，建构起完善的准

入制度。但是就实践现状来看，用能许可制度的现实样态更倾向于是一种对用能配额的量化分解工具，

成为了地方能源市场初次分配的附属性制度。用能许可在和能源总量目标制度以及用能权市场交易制度

之间是何种关系，在制度体系中处于何种地位，都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阐明。 

3.2. 用能许可解禁内容不明确 

用能许可解禁的对象用能配额和能源使用权存在概念上的混淆。利用用能许可制度引导我国能源市场

转型的过程中，一直秉持的是“用能权”的表述方式，有学者指出此举措的目的在于“权力的获得感更容

易被人们接受，从而减轻政策实施过程中的阻力”[6]，存在“权利泛化”[7]的倾向。然而正是因为政策性

的描述，导致各参与主体认定为这是一项法概念上的权利，造成了与所有的社会主体应当具有的对能源的

利用权利“能源使用权”出现了概念上的混淆。“能源使用权”即对能源产品的利用权利，是面向所有用

能主体的自由权利，是一项客体表现为能源产品的典型物权。非重点用能企业尤其是诸多的自然人的生活

用能，出于对个体权利保护的考量，“能源使用权”在参照个体能源使用量后并没有行政许可制度介入进

行管制的必要性。但是政策语言下的“用能权”即用能配额，区别于能源使用权，更多指向的是在能源总

量控制前提下依照能源供给底线和环境承载力，赋予重点用能企业的附条件的能源配额使用资格。正是因

为重点用能企业大体量、高强度的利用能源开展生产、实现收益，其在相同的时空范围内对能源安全、环

境保护、节能效率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用能许可制度通过政府规制限制用能配额的目的在于通过国家公

权力的介入，以准入机制筛选具备企业环境义务和社会责任履行能力的适格主体。因此将用能许可解禁的

对象用能配额与没有任何责任负担的个体能源使用权相混淆，导致了各方主体对用能许可制度定位的误读，

不利于通过行政权在维护能源市场供给安全的前提下促进能源资源实现更优配置。 

3.3. 用能许可实施方向存在偏差 

用能许可和用能配额在试点实践中存在混同，并且试点方案和实施办法中更多强调以用能指标的配额作

为制度运行的重点，表现出“重配额，轻许可”的现实问题。具体情形表现为将使用用能配额简单等同于获

得用能许可，试点地方为了快速实现节能管理目标，通过列明不能申购用能配额的具体情形筛选出可以准入

用能权交易环节的主体，如此使得用能许可准入环节陷入运行空置的风险。但是用能许可作为重点用能企业

在法律规制下依法实行活动的前提条件，制度最核心的关切并非是用能主体获取用能配额“有多少”，而是

用能主体获得准入主体资格的“是或否”。比起系统的设计和使用用能许可制度框架，简单的通过用能配额

的划拨来调控用能权市场看似更具效率，但是带来的弊端也显而易见。第一点在于节能主管部门和用能主体

片面的关注用能配额的划拨数量和流转情况，忽视了获取用能配额之前，用能主体缘何能够取得主体资格的

许可机理，这也与用能许可制度设定的目标背道相驰。第二点在于用能配额的流转不代表用能主体资格的转

让，因此将用能权管理工作的重心放在用能配额上，不利于对节能工作和能源市场全流程的监管。 

4. “双碳”目标下用能许可制度定位的完善路径 

4.1. 明确用能许可的性质 

正如用能许可是行政许可制度在能源法中能源消费领域的具体应用，解析用能许可的性质需要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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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行政许可性质的理论分析。学界对行政许可性质的观点主要有赋权说、解禁说和折衷说等几种不同理

论。赋权说发源于英王特许权，强调行政机关“赋予相对人本该没有的权利”[8]。解禁说为目前学界所

普遍认可，该学说认为许可是“对一般禁止行为的解除，而非权利的授予”[9]。折衷说则是对赋权说和

解禁说观点的整合，认为行政许可“既反映了行政机关对相对人权利的授予，也反映了对特定事项的解

禁”[10]。将以上学说的观点带入用能许可制度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赋权说和解禁说都难以阐明用能许可

的核心。用能许可中的“用能”并非指社会一般人的能源使用权行使，而是指特定用能企业基于生产目

的对能源的消耗利用。这种利用不是无条件可以经由市场随意购买获得的自由利用，而是附带了与企业

使用能源进行生产、创造收益相对应的生态义务和社会责任的利用，因此赋权说无法解释用能许可的性

质。同时用能许可制度解除禁止的内容是企业对用能配额的使用，有学者指出“法律规范不能对社会公

众本能的生态环境要素使用行为设置禁止性条件并通过行政许可的方式予以解禁”[11]，因此解禁说也难

以单独厘清用能许可的本质内容。 
与此同时，折衷说则更能解释用能许可的性质，因为用能许可制度的运行机理本身就蕴含了权利和

义务的双重意味，能源产品的社会性使得义务的层面成为尤为重要的制度特质。在用能许可制度中准入

资格的授予和从事特定事项的禁止解除，既需要用能企业向行政主体申请和证明自己具有生态及社会责

任的履行能力，也需要行政主体承担作出审查决定、负责监督考察的政府义务。因此折衷说更能解释用

能许可的性质，“解禁”体现在节能主管部门作为行政主体，为了避免用能企业基于发展生产的目的随

意取用市场上流通的能源资源，而对生产用能配额的获得作出了附条件的禁止，只有符合许可条件的用

能企业才能获得这项活动的解禁。“赋权”体现在这项资格并非对是行政主体对相对人的“利益赐予”，

而是带有责任义务明确约束的准入资格授予。综上所述，用能许可的性质包含了解禁和赋权的双重内涵，

核心是节能主管部门根据用能企业的申请，从生态及社会责任的履行能力的角度对相对人进行全面审查

后，在预设条件下为该相对人进行生产用能配额获得的解除禁止，同时赋予其在能源总量和强度“双控”

目标下进行用能配额使用的资格，同时接受行政权力的全流程监督。 

4.2. 厘定用能许可的制度定位 

重新界定用能许可的制度定位，首先要释明用能许可与其他用能权相关制度的关联，当下各方对用

能许可制度定位的认知偏差缘于没有厘清用能许可在相关制度体系中的衔接关系。如上所述，用能许可

制度的核心在于节能主管部门经申请赋予符合法定条件的相对人获取用能指标从事生产经营的资格，但

是从制度的外部检视，能源总量控制是实行用能许可的前提，用能单位是否能获得以及获取多少初始用

能指标取决于区域能源消费总量的控制目标。在能源消费总量控制之下，用能许可制度通过核算用能企

业经许可获取的用能配额和实际使用配额量的差额，将富余用能指标流转至用能权交易市场。因此存在

“能源消费总量–用能许可制度–总量考核–用能权交易制度”的衔接关系，在此关系下，用能许可的

制度定位在于能源总量控制与用能权市场交易的中间枢纽，是一种半市场化的过渡机制，既保留了行政

管控对“双碳”目标的强保障，又通过市场交易释放效率红利。用能许可作为能源消费总量和总量考核

之间的连接点，通过赋予用能企业用能权市场交易准入资格的方式，使得不同行业、不同能效水平的用

能主体通过同一许可资格的获得在一个对等的机会下进行对比，有利于激励用能企业出于竞争目的提升

能效水平。 
在厘定用能许可制度定位后，应当重视且发挥出用能许可的枢纽作用，不仅可以为用能权及相关制

度的参与者提供完善的事前准入审查，更可以作为能源管理体系的信息枢纽，利用许可证载明的能源指

标使用限值和特定技术规范要求，为从准入到结算交易全过程的各方参与主体提供有效信息。鉴于此，

有必要在用能权市场交易平台之外，为用能许可制度构建一个专门的数据平台以整合信息、统一技术规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5.135156


陈泽旭 
 

 

DOI: 10.12677/ojls.2025.135156 1103 法学 
 

范。将用能权有偿使用环节的申购方和交易环节的出让方提供的节能评估报告和可行性分析等技术规范

整合到用能许可信息平台中，一方面可以为尚未获得许可资格的生产者在能耗技术要求和用能基数要求

上提供可预知性和指引性，减少许可环节因不符合资质的主体申请而带来的行政资源占用，提高行政效

率。另一方面能够让相对人对用能许可制度的关切度从用能配额的获取转移到改善自己技术水平与许可

要求相适配上。无论如何，利用好用能许可制度中继枢纽的制度定位，有利于用能许可规制目标的更好

实现。 

4.3. 革新规制治理理念激发行政效能 

正如前文所言，行政效能原则是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无法实现高效行政，行政权力介入市

场以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的目的亦无法得到良好实现。尤其是在环境法律制度方面，王莉教授认为

“传统的行政规制手段导致科层制行政规制模式效率低下、绩效不彰，公益性的行政规制有被私益俘获

之嫌”[12]。因此在用能许可制度上贯彻以往公权力完成最优配置的理念，可能无法实现设想的目的，仅

仅依靠提高立法者、执法者等公权力执行者的素质能力，往往在实践中显得力所不逮，增加的行政成本

与过高的行政效率要求可能产生难以调和的矛盾。基于上述背景和现实困境，学界产生了回应性规制、

元规制、自我规制等理论学说，最终的目的导向都是以更优效能维护公共利益，其中行政主体责任扩张

至多元主体责任的主张，与用能许可制度的价值理念不谋而合。在以上规制理论的研究基础上，英国公

法学者科林·斯科特教授提出了规制治理理论，“综合考虑规制和治理观念，鉴于行为主体与工具的多

元化，使用规制治理一词或许更为恰当”[13]。宋华琳教授对该理论解释为“意在强调利用多元的治理主

体，引入多元的治理工具，通过更好、更公平、更有效率、更具参与性的治理体系，来实现规制任务”

[14]。 
而在用能许可领域引入规制治理理念的原因在于以下两点，其一是仅仅依靠立法者和行政机关的工

作方法、工作能力提升行政效能，终有其局限性。能源消费市场改革不仅属于政府工作的职责，其参与

主体应该包括多元化的社会主体。从义务来源的角度来看，用能单位和第三方审核机构等社会主体通过

用能许可制度都能获得不同层次的具体利益。用能企业通过获取用能配额开展生产获得经济利益，第三

方审核机构完成审核工作可以获得合法收益和良好的社会评价。在此意义上只有将不同主体纳入到共同

用能许可制度价值目标的实现中，才最有可能激发多元主体的活力和积极性。对于行政机关而言这并非

是责任的减轻，而是将统合多方主体以履行好行政职能作为提升行政效能的一个要求，通过聚合多方合

力，以实现行政权力引导能源消费市场资源进行更优配置的行政许可制度目标。其二是规制治理理念的

引入，有利于理顺用能许可制度实行过程中行政机关和其他主体的责任分配。因为多元主体的参与减轻

了行政机关事无巨细进行监管的行政压力，企业可以利用自我规制自行收集用能过程性信息，以及在能

源利用中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与义务。由此行政主体可以把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内部监督问责中去，为行

政权力的内部纠偏提供了实施空间。因此在规制治理理念下，行政权力不仅致力于对社会主体的监督，

也有自我监督以提升行政效能的意味所在。 

5. 结语 

在全球能源加速清洁化的今天，带来的不仅是我国做出的“双碳”承诺般面向未来的美好愿望，更

是能源地缘博弈和转型竞争的严肃挑战。能源作为国民经济的血液，能源安全关乎国计民生，能源利用

的效率影响着我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用能许可制度作为我国用能权交易的准入机制，承

担了利用公权力调整和引导能源资源实现更优配置的重大任务。 
本文通过对用能许可制度定位的解析，从“双碳”目标下用能许可制度现有行政效能上的一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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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入手，探讨了如何为用能许可法律制度完成定位纠偏。本文认为用能许可制度与我国正在进行的能

源转型过程中的法律完善工作是一项庞大且艰难的工程，在我国《能源法》颁布并且生效的今天，还需

以《能源法》为立法锚点，探索各项能源单行法律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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